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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85條之1  機關與廠商因履約

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得
以下列方式之一處理： 

一、向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申請調解。 

二、向仲裁機構提
付仲裁。 

前項調解屬廠商申
請者，機關不得拒絕；工
程採購經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
方案，因機關不同意致調
解不成立者，廠商提付仲
裁，機關不得拒絕。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辦理調解之程序及其效
力，除本法有特別規定者
外，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
調解之規定。 

履約爭議調解規
則，由主管機關擬訂，報
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 

第85條之1  機關與廠商因履約
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得
以下列方式之一處理： 

一、向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申請調解。 

二、向仲裁機構提
付仲裁。 

前項調解屬廠商
申請者，機關不得拒絕。

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辦理調解之程序及其
效力，除本法有特別規定
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有
關調解之規定。 

履約爭議調解規
則，由主管機關擬訂，報
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

第2項後段係立法委員
主動提案並經立法院
朝野黨團協商修正通
過。 

 


